关于组织2021年学术专著出版立项申报的通知
各分院、各部门：
为规范学术专著出版立项和经费报销流程，调动我校教师科学研究的积极性，提高学校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促进科研人员多出高层次、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学校决定启动2021年度学术专著立项申报工作。现将申请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要求
1.学术专著的第一作者须是我校正式教职工，第一署名单位为“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且在前言、后记或作者简介等处体现出作者单位为“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2.学术著作类的认定参考标准为：学术著作是指国内外正式注册的出版社公开发行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研究型著作。著作的另一个简单判定标准是：作者后为“著”的是，“编著”、“编”等不是。学术译著是指把优秀的中文学术著作翻译成外文，或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外文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的著作。译著涉及版权问题时，作者须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此外，对中外典籍文献进行校注、注释等工具书性质的著作则按译著认定。
二、工作流程
[bookmark: _GoBack]1.申请者按规定填写《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学术专著出版立项申请书》（A4双面打印三份），并经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后于2021年5月31日前提交至科研与社会合作处，同时将电子稿发我处邮箱（17708177@qq.com）；
2.科研与社会合作处对收到的申请进行形式审查后，组织专家评审；
3.科研与社会合作处根据专家的评审意见，提交拟定同意立项建议名单上报学校领导审核，并在校内公示。
4.正式立项后，参照最新版《科研管理条例》，学校将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
5.专著负责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专著撰写和出版，并提交正式出版的专著和结题申请表。由科研与社会合作处组织专家审核，审核通过后，予以结项。
6.通过结项验收后，专著负责人可按纵向课题经费管理要求进行经费报销。
三、其他事项
1.未列入学校专著立项自行出版的在科研成果，学校不予相应经费支持。
2.负责人应恪守学术规范，对申请出版的学术著作文责自负，出版前必须提交科研与社会合作处查重，如有抄袭他人作品或剽窃他人学术观点、重复率超标等学术不端行为，学校有权对其撤销其专著出版立项，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3.学术专著出版期一般为1年。因工作或其它不可预测的原因而需要延长完成时间的，由项目申请人提出申请，经科研与社会合作处备案后可延长一年。
附件：1、学术专著出版立项申请书
        2、专著出版专项结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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